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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7082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
承辦人：黃亦寧
電話：(06)2991111分機8615
電子信箱：h5927@tn.edu.tw

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函

受文者：臺南市立歸仁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安(一)字第1140296150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臺南市113年校園正向行為支持與班級經營系列影片

拍攝成果之資源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3年度臺南市所屬各級學校正向管教深化及違法處

罰處遇實施計畫(子計畫七)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本局所屬學校相關教職人員精進學生正向行為支持

之輔導管教策略，並提供以實境為主之教戰守則，爰於

113 年 辦 理 旨 揭 計 畫 ， 計 10 支 影 片 ， 網 址 為

https://reurl.cc/6j60DO。

三、請各校妥善運用上開資源，協助於進用教師以外人員時，

如：兼任教師、代理教師、代課教師、教官或校安人員、

學務創新人員、實際執行教學之教育實習人員、專業輔導

人員、運動教練、社團指導老師及其他輔導管教人員等，

均應先提供相關學生權利與校園法律實務、輔導諮商及正

向管教等專業知能培訓。

四、按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(以下簡稱注

意事項)第14點規定：「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，應先了解學

生行為之原因，針對其原因選擇解決問題之方法，採取輔

導及正向管教措施，並視狀況調整或變更。…(四)對學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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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表現之良好行為與逐漸減少之不良行為，應多予讚賞、

鼓勵及表揚。」請各校落實宣導注意事項等規定，營造友

善校園。

正本：臺南市立大灣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永仁高級中學、臺南市立南寧高級中學、臺
南市立土城高級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
學

副本：本局督學辦公室、本局學輔校安科


